
國立中央大學失物招領管理辦法 
103.04.28 第 592 次行政會議通過 

第 一 條：依本校特性暨參酌個人資料保護法及民法相關條文規定，訂定本辦法。

第 二 條：本失物招領管理辦法係為積極有效管理遺失物，結合本校特色建構 

「遺失物招領管理資訊網服務平台」，強化服務師生之效能。 

第 三 條：本辦法適用於學生遺失之現金、有價證卷等物品。透過「遺失物招領管理

資訊網服務平台」，讓學生依此管道有效尋回遺失物品，其作業流程如附

件說明。詳如附件一：【失物招領作業管理流程】。 

第 四 條：拾獲物品者：需向駐衛警及本組(生活輔導組)業管人員登記，記載「國立

中央大學拾得失物招領登記表」，附件二。 

第 五 條：遺失物者協請搜尋時，可至駐衛警及本組(生活輔導組)，由業管人員登

記，並填寫「失物通報管理登記簿」核備。 

第 六 條：遺失物（含現金）有失主相關資料，經查明後通知失主領回，依規定登錄

銷案並公告之。 

第 七 條：針對無失主相關資料者，處理方式如下： 

1. 遺失物品經招領逾六個月以上無失主認領者，於每年六月份將前一學年

度（8 月 1 日至 7 月 31 日）之拾獲且無人認領物品，經公告後依行政程

序簽報核可後統一整理。 

2. 有價物品轉交本組(生活輔導組)於適當場合拍賣，拍賣款項轉入學校校

務基金，做為清寒獎助學金統一運用。未拍賣出及無價值物品，經前項

簽報程序後銷毀或轉贈弱勢單位或團體運用。 

3. 現金部份，逾 6 個月無失主認領者，依民法第 805 條之規定，每 



半年簽核一次，將拾獲現金交予原拾獲人。原拾獲人若表示拋棄所有權 

時，現金款項轉入學校校務基金做為清寒獎助學金統一運用。辦理時間

區分： 

A. 每年度 1 月份：辦理前一年度 1 月至 6 月份拾獲現金部份。 

B. 每年度 7 月份：辦理前一年度 7 月至 12 月份拾獲現金部份。

第 八 條：失物招領之領取管理雙方應注意事項： 

1. 每一件送來的失物請拾獲人親自登記，並當面貼上失物編號。 

2. 失主領取遺失物品時需出示雙證件，並做領回登記。 

3. 失主領取現金時依民法規定辦理之。 

第 九 條：貴重遺失物(現金)之保管，需配置永久牢固之保管箱，並建帳列管移交，

以釐正責任歸屬。 

第 十 條：拾物（資訊電子產品）依個資法第 1 條、第 2 條規定辦理之。 

1. 拾物（資訊電子產品）以保護個人隱私權為目的，相關手機、數位相機(記

憶卡)不得公開拍賣或轉贈，依法銷燬處理。 

2. 數位相機、單眼相機、傻瓜相機如確認無記憶卡者，得公開拍賣或轉贈。

第 十一：條拾物（金）不昧同學之獎勵，得視其拾獲物品之輕重，依學生獎懲辦 

法，辦理奬勵。 

第 十二：條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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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 物 招 領 作 業 管 理 流 程 

制定部門 生活輔導組 制定人員 蔣家騏 制定日期 110.0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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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目的：失物拾獲後，協助學生領回 

2. 範圍：全校師生 

3. 承辦單位：學務處(生活輔導組) 

4. 作業內容： 

4.1 流程圖： 

拾獲物品 

 

送至駐衛警、本組(生活輔導組) 

 

通報生活輔導組收管 

 

學籍系統查詢 

登錄拾獲者資料 確認學生資料 

學生所屬系辦 

 

根據學生獎懲 
電話連繫 

辦法予以獎勵 通知學生領取 生輔組、學務處、中大首頁公告 

所屬處室、宿舍、系辦 

領取失物 

 

註銷失物登錄 

金錢交予

校務基金 

 

半年後公告 
物品轉贈 仍無人認領 

4.2 弱勢單位 

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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